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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二月二十六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之點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二十五日股東週年大會通告上之所有決議案均在股東週

年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 
 
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二十六日星期五舉行之華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週年

大會（「股東週年大會」）上，已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39(4)條就二零一零年一月

二十五日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所載之全部已提呈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行表決。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聯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本次股東週年大會點票

工作之監票人。股東週年大會上所表決之各項決議案之點票結果如下： 
 

票數及佔總票數之概約百分比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總票數 

1. 省覽並考慮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零零

九年九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本公司董事會報告書及核數師報告書。

 

609,264,565 
(100.0000%) 

0 
(0.0000%) 

609,264,565

2. 批准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末

期股息。 
 

608,816,565 
(100.0000%) 

0 
(0.0000%) 

608,816,565
 

3. (i) 重選蔡振榮先生為本公司執行董事。 
 

609,260,365 
(99.9993%) 

4,200 
(0.0007%) 

609,264,565
 

 (ii) 重選蔡振耀先生為本公司執行董事。 
 

609,260,365 
(99.9993%) 

4,200 
(0.0007%) 

609,264,565

 (iii) 重選蔡揚波先生為本公司執行董事。 
 

609,260,365 
(99.9993%) 

4,200 
(0.0007%) 

609,264,565

 (iv)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酬

金。 

609,260,365 
(99.9993%) 

4,200 
(0.0007%) 

609,2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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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數及佔總票數之概約百分比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總票數 

4. 重新委聘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為

本公司核數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

酬金。 
 

609,264,565 
(100.0000%)

0 
(0.0000%) 

609,264,565

5.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以配發、發

行及處置本公司之額外股份，惟不得超過本

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之已發行股本之20%。

 

582,623,440 
(95.6273%) 

26,641,125  
(4.3727%) 

609,264,565

6.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以購回本公

司股份，惟不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

之已發行股本之10%。 
 

609,264,565 
(100.0000%)

0 
(0.0000%) 

609,264,565

7. 待通過第5及6項決議案後，透過加入根據第

6項決議案授予之一般授權而購回之有關股

份，擴大第5項決議案所授予之一般授權。

 

582,623,440 
(95.6273%) 

26,641,125  
(4.3727%) 

609,264,565

8. 更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一般計劃限額。 
 

582,175,440 
(95.5538%) 

27,089,125 
(4.4462%) 

609,264,565

 
由於各項決議案均有超過50%之贊成票數，故所有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年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行普通股總數為1,322,103,580股，其持有人有權出席大

會並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本公司之股份持有人於股東週年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進行表決

時，並無受任何限制，且概無本公司之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但僅可表決反對決

議案。 
 
概無本公司之股份持有人須於股東週年大會上就批准任何已提呈決議案而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華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 
蔡揚波 

 
香港，二零一零年二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蔡振榮先生、蔡振耀先生、蔡振英先生、蔡揚波先生及

蔡永團先生。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為Lawrence Gonzaga先生、蔡素玉女士，太平紳士及

黃兆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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